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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DB6103/T 22—2020《党政机关公务公车处置规范》，与DB6103/T 22—2020相比，除结

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将“范围”一章进行了细化，修改为“本文件规定了党政机关公务用车管理机构职责、处置要

求、处置条件、处置方式和处置程序的要求。”“本文件适用于各级党政机关公务用车处置管理工作。”； 

——增加 “党政机关”术语和定义，删除“公务用车处置”术语和定义； 

——将4.1条修改为“市、县级公务用车主管部门负责公务用车处置监管”； 

——将原文件第7章“处置要求”修改至本文件第5章； 

——修改完善处置方式； 

——增加“参考文献”。 

本文件由宝鸡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宝鸡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宝鸡市财政局、宝鸡市公务用车管理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武初、王立、邹婷婷、杨旭川、鱼虎平、唐旭东。 

本文件由宝鸡市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解释。 

本文件及其所替代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20年首次发布为DB 6103/T 22-2020；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联系信息如下： 

单  位：宝鸡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电  话：0917-3260492 

地  址：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宝虢路125号行政中心1号楼 

邮  码：72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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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政机关公务用车处置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党政机关公务用车处置管理机构职责、处置要求、处置条件、处置方式、所需材料和

处置程序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各级党政机关公务用车处置管理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党政机关 

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以及各级党政机关派出机构、直

属事业单位及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 

  

公务用车 

党政机关配备的用于定向保障公务活动的机动车辆。 

注： 本文件所指的公务用车，通常包括机要通信用车（传递、运送机要文件和涉密载体的机动车辆）、应急保障用

车（处理突发事件、抢险救灾或者其他紧急公务的机动车辆）、执法执勤用车（中央批准的执法执勤部门、系

统用于一线执法执勤公务的机动车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固定搭载专业技术设备、用于执行特殊工作任务

的机动车辆）、非参公事业单位履行业务职能活动的机动车辆，以及其他按照规定配备的机动车辆。 

4 管理机构职责 

市级、县级公务用车主管部门负责公务用车处置监管。 

市级、县级财政部门负责公务用车处置。 

5 处置要求 

车辆无交通违法、交通事故、扣押解封等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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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证件的单位名称及相关记录应一致，单位名称有变更的，应提供单位名称变更有关批准文件

复印件和情况说明并加盖公章。 

《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登记证书》和车辆前后号牌应齐全。 

车辆车架号、发动机号应与机动车登记证、行驶证一致。车架号、发动机号无法识别，车牌号丢

失或与登记信息不一致的，应由公务用车所有权属单位（法人）出具相关证明。 

所提供的复印件应为证件原件复印，无涂改现象，且在有效期内，满足办理注销手续要求。 

6 处置条件 

公务用车使用年限（起始日期按照注册登记日期计算）超过 8 年可进行处置。仍能继续使用的，

应当继续使用。 

因安全等原因确需提前处置的，由公务用车所有权属单位（法人）出具情况说明，经具备评估资

质的机构鉴定评估后，由财政部门予以处置。 

7 处置方式 

公开拍卖 

公务用车使用年限超过8年且经鉴定评估后无法继续使用的，应按照9.1条规定执行。 

强制报废 

党政机关小、微型非营运载客汽车和大型非营运轿车行驶60万km，中型非营运载客汽车行驶50万km，

大型非营运载客汽车行驶60万km，可予以强制报废。 

调拨使用 

经鉴定评估后，公务用车仍能继续使用的，由公务用车主管部门根据车辆编制情况和实际需求，会

同财政部门将公务用车进行调拨使用。 

8 所需资料 

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 3份。 

《机动车登记证书》《机动车行驶证》正副本原件及复印件 2份。 

交强险保单原件。 

《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原件。 

车辆购置发票复印件 1份。 

车辆所有钥匙和前后号牌。 

处置车辆移交汇总表 3份。 

强制报废公务用车还需提供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以及报废汽车回收拆解机构提供的机动车注销

申请表、委托书、告知书各 1份。 

9 处置程序 

公开拍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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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党政机关公务员公车管理实施细则》的规定执行： 

a) 公务用车所有权属单位（法人）委托具备机动车评估、鉴定资质的车辆鉴定评估机构对机动

车辆进行评估、鉴定，出具《二手车评估鉴定报告》； 

b) 公务用车所有权属单位（法人）依据《二手车评估鉴定报告》向公车主管部门、财政部门提

交公务用车处置书面申请； 

c) 公务用车所有权属单位（法人）根据经公车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审批同意的公务用车处置书

面资料及《二手车评估鉴定报告》，通过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公开拍卖，拍卖收入按照非税收

入“收支两条线”规定将处置所得缴入国库； 

d) 车辆拍卖后，公务用车所有权属单位（法人）在资产系统对车辆进行下账。 

强制报废 

按照《党政机关公务员公车管理实施细则》的规定执行： 

a) 公务用车所有权属单位（法人）委托具备机动车评估、鉴定资质的车辆鉴定评估机构对机动

车辆进行评估、鉴定，出具《二手车评估鉴定报告》； 

b) 公务用车所有权属单位（法人）依据《二手车评估鉴定报告》向公车主管部门、财政部门提

交公务用车处置书面申请； 

c) 公务用车所有权属单位（法人）持财政部门出具的处置批复和机动车评估机构出具的《二手

车评估鉴定报告》，将车辆送到具备机动车回收资质的回收机构进行拆解处置并出具机动车

报废证明； 

d) 公务用车所有权属单位（法人）持机动车报废证明等文件到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办理机动车辆

和车辆号牌注销手续； 

e) 车辆报废后，公务用车所有权属单位（法人）在资产系统对车辆进行下账。 

调拨 

按照《党政机关公务员公车管理实施细则》的规定执行： 

a) 公务用车所有权属单位（法人）向公车主管部门、财政部门提交公务用车处置书面申请； 

b) 财政部门会同公务用车主管部门，根据车辆实际情况和工作需要，将车辆调拨到其他党政机

关或事业单位，并出具资产划转文件，进行资产调拨； 

c) 车辆调拨后，原公务用车所有权属单位（法人）在资产系统对车辆进行下账，车辆新调入部

门持调拨文件到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办理车辆过户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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